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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
     近日有司機因醉後駕駛及有司機因濫藥駕駛頻頻導致交通意

外，尤其濫藥駕駛，今年頭五個月已經發生了 29 宗，比去年全年數字

飈升近五倍。此等累人累己的違例司機，雖被檢控及判刑。但危險駕

駛傷及無辜已令市民憂慮。 

對此嚴重社會問題，政府承諾即將成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，研究和

制定打擊濫藥駕駛的初步建議。並展開諮詢，聽取公眾意見。 

本三的士商會一致期望特區政府 [一]修訂相關法例，以提高罰

則，讓法庭有權力判以這類危險駕駛者更重刑罰。[二]對於這類危險

駕駛者應該採取零容忍。一經定罪應即無限期取消其駕駛資格。[三]

研究能否指定數種常被濫用的藥物為危險藥物。服用這些危險藥物後

駕駛，無論有否發生意外，即屬違法。[四]積極推展全港禁毒運動。

宣傳吸食各種毒品的禍害。[五]呼籲駕駛者切勿輕視藥物所帶來的影

響。如服用標籤上印有(服後不宜駕駛或會使人昏昏欲睡)的藥物後切

勿駕駛。[六]修訂相關法例,一經定罪，所有第三者保險及車輛保險

等，均由這類危險駕駛者負責自理。 

希望特區政府能接受公眾意見，從速修改法例，嚴厲打擊這類違例

駕駛者，讓市民及其它道路使用者生命安全能得到保障。此乃是全港

市民之福也！ 

此致 

香港立法會 

列位尊貴議員 台鑒  

港九三的士商會聯合委員會 
 

                 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 
                主席: 梁澤生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九龍的士貨車商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: 黃保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席: 任太平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○一○年六月三十日 

立法會 CB(1)2415/09-10(01)號文件

(只備中文本)


